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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重，原名李晓重，生于天津。中国
作协会员、中国曲协会员。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走火》《危局》《发现》《驻站》

《警卫》，话剧《我本善良》《幸福花儿开》
《三个和尚新传》，电影《纵横千里之铁凤
凰》《纵横千里之一发千钧》《纵横千里之
角力》，电视剧《走火》等。

■访 谈

坚持文学的特色和特质坚持文学的特色和特质，，
为影视改编提供独有的故事和人物为影视改编提供独有的故事和人物

——关于《驻站》的对谈

□晓 重 宋辰辰

近日，开年大戏《驻站》在CCTV-1晚间黄金
档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该剧改编自作家晓重
的同名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同于其他文
艺作品常常以刑警、特警或片儿警作为表现对
象，《驻站》将视角聚焦在“驻站警”这一群体上，
围绕人物的个性、生活、职业等展开日常叙事，在
紧张中显机智，在舒缓中见真情，其改编进一步
体现了文学为影视作品拓宽表现题材、提供优质
土壤的“母本”作用。 ——编 者

宋辰辰：在创作《驻站》这本书时，您是如何
收集铁路公安基层工作的素材的？有哪些深入
基层或采访一线民警的经历？

晓 重：我本人就是一名铁路公安民警，工
作和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先是占有了资源上
的优势。但有这个优势还不够，还需要从平时
的点点滴滴中去汲取和收集。有句话叫“灯下
黑”，越是在你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反而越引不起你的重视。要克服这个问题，
就需要有意识地去观察和记录，才能收获很多
活生生的素材。

创作《驻站》的动因,其实源自自己一次深刻
的生活体验。当年有次出任务，去河北省某地的
深山，在一片重峦叠嶂、林深树密的山窝里，驻扎
在一个四等小站，环境极其艰苦。在那里我认识
了主人公的原型，一个中年民警，我被他乐观豁
达的生活态度打动了。他积极乐观地面对艰苦
的生活环境，并且在如此困难的状态下，给自己
安排了很多实际工作，比如何时去巡逻巡线，何
时去铁路沿线的村庄里走访，何时给村庄里的小
学进行爱护铁路和交通安全的知识讲座等。这
种乐观态度和他所处的恶劣环境形成了强烈反
差，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他对生活的爱和对幸福生
活的期盼。于是我就跟他说，我以后一定给你们
这样的驻站民警写一本小说，送给你，当时他目
光里虽然透露出不信任的神情，但还是出于礼
貌，对我表示感谢。多年以后《驻站》出版发行，
我因为其他工作无法成行，只好委托我的同事转
赠给他。据同事说，当这位民警接到《驻站》时先
是一愣，然后眼眶里瞬间盈满了泪水说，这个小
李没吹牛，他真写出来了！

宋辰辰：您的作品《走火》改编成电视剧后，
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驻站》更是央视开年大
戏。对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您有哪些经验可
以分享？

晓 重：《走火》讲述的是火车站派出所的故
事，《驻站》讲的则是铁路公安内保警种里最基层
的民警。其实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有共通的地

方，都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塑造一个立得住的人
物形象。文学作品给影视改编提供了基础，而影
视改编又给文学作品进行了推广。从这个角度
来说，文学作品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和特质，给
影视改编提供独有的，甚或是绝无仅有的故事和
人物，加上写作者出色的语言和情节组织能力，
这是文本转化影视的基础。

宋辰辰：塑造常胜这一角色的意义是什么？
他在推动故事发展和体现主题方面起到了怎样
的作用？

晓 重：常胜是千千万万个铁路公安基层民
警中的一员，正因为这样，这个角色才具有特殊
的代表性，更能引起读者和观众共鸣。作为小说
主角，他对构成和推动故事走向都起到了关键作
用。比如他去小站驻站，就会与前面的驻站民警
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打破了旧有习惯的藩
篱。很多事情肯定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叙事
也由此产生变化和纠葛。没有常胜的关键作用，
以后的故事发展是立不住的。

宋辰辰：文中王冬雨这一角色对展现警民关
系以及丰富故事内涵有何重要意义？她的存在
如何影响了常胜的人物发展轨迹？

晓 重：王冬雨的身份是乡村教师，而且是
受过高等教育返乡的年轻人。她和常胜既是对
手又是朋友，既互相试探、怀疑对方，又彼此真
诚，互相扶持帮助。王冬雨这一人物体现了新形
势下的警民关系，她的父亲是村两委主任王喜
柱，她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又和车站职工包括
前男友郑义有瓜葛。这些人物设定都能体现出
她对常胜这个“闯入者”是存在影响的。有的影
响常胜可以接受，比如两人一起去帮助上学的孩
子，一同商量将村里的山货推向市场，甚至一同
面对极度危险的时刻。但涉及到情感纠葛时，常
胜还是选择了对妻子周颖的爱情坚守，王冬雨也
是常胜情感的“试金石”。

宋辰辰：文中设置狼窝铺车站复杂的治安环
境和周边村庄的各种矛盾，对突出警察工作的艰
巨性和重要性有何帮助？

晓 重：其实很多地方的车站周边环境特别
复杂，尤其是在山区和林岭纵横的地方。有的地
方铁路穿过乡村，村民们要去下地务农就要绕
路，或者走几个定点的涵洞，因为村子在铁路一
边，他们的土地却在另一边。有的地方铁路穿山
越岭，会有更多隧道和山洞。像这样的铁路沿线
周边环境，本身就给民警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
在《驻站》中，我对描写狼窝铺周围的环境还是做
了些综合性考虑，结合几个突出地点描绘出来。
现实生活中，铁路沿线的村落之间是会发生矛盾

的，但乡镇派出所离得又远，这个时候铁路小站
的驻站民警就成了唯一的“政府”，许多村民的矛
盾都会找他解决，他也会在接到报警电话后主动
去现场调解。所以这些文本中描述的复杂环境，
实际上就是驻站民警工作的真实写照。

宋辰辰：通过塑造不同性格的角色，如常胜、
王冬雨、郑义等，您想要传达给读者怎样的价值
观和社会思考？

晓 重：他们的性格各有千秋，对生活的看
法或者说理想也各有不同。常胜是经过历练的
警察，性格开朗但不浮躁，看似调侃却很真诚，遇
到危难敢于挺身而出，遇到弱小也能倾力相助。
王冬雨虽然是“村二代”，但她骨子里有情怀，并
且有着自己的目标。就拿她总“搜刮”常胜的钱
财和给谁帮忙都收费这个举动来说，看似是个

“钱串子”、小财迷，但她真实的意图是想给乡村
小学置办教学工具，置办电脑让孩子们感受山外
的世界。郑义则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达到
目的，隐忍情绪、伪装自己，非常虚伪。他们共生
在狼窝铺这个地方，就是人性中善与恶、美与丑
的较量。虽然虚伪和丑恶会用正义的外表来包
装自己，但最终会暴露出来。

宋辰辰：从构思到完稿，《驻站》经历了怎样
的创作周期？期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
如何克服的？

晓 重：前面说过，《驻站》的构思是在很多
年前，但真正动笔要写的时候，发现自己掌
握的素材和资料还不是很丰富。于是我就

拟定了计划，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由近到远坐
着火车走访了几十个驻站点，它们有的在平原，
有的在山里。为了创作常胜这个人物形象，我几
乎跑遍了北京局管内最偏远的驻站点，找到那里
的驻站民警进行采访，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
起巡逻一起出警，一起去村民家中做客、调解纠
纷，从中掌握翔实的第一手素材，这样创作起来
才会得心应手。

我在采访时还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
驻站民警和周围的村民彻底打成一片，谁家有矛
盾纠纷，都打电话让他来帮助解决，他调解的结
果，矛盾双方都欣然接受；铁路沿线哪里有违法
犯罪活动，村民不是自发制止就是马上给他报
信，全村都成了这位民警的“消息树”。为了能让
他顺利出行不绕远，村民们甚至自发给他修了一
条路！我见过那条路，虽然比不上正规的国道那
么坚实平整，但这的确代表了新时代警民之间的
融洽情谊，折射出相互帮助的真情实感。

在积累资料、丰富素材后，我发现自己遇到
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主人公常胜的人物设定。
以常胜为代表的驻站警察，可以说是“平民英
雄”，他们不是从天而降的高大全，而是太阳折射
下的七彩光，他们有情有义，也有一些毛病，他们
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与难言之隐，有遭遇工作生活
双方面压力时的一声叹息、无可奈何，也有面对
黑暗邪恶时的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更有兄弟情
义、披肝沥胆。他们有自己的情、自己的爱，受委
屈时敢说，有怨气时敢骂，高兴时敢狂奔，这样的
形象才会被人们所接受。塑造有人情味儿的警
察形象，描摹忠于法律、忠于职业的平民英雄，将
之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塑造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
象，这才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追寻的方向。有
这个定盘星，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辰辰：在影视改编方面，《驻站》有哪些经
验可供借鉴？在改编过程中，原著的哪些核心元
素被重点保留，哪些进行了较大调整？

晓 重：写现实生活，写新时代人物，写人们
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和故事，这些都是符合影视
改编规律的。如果涉及的题材和描写的人物具
有独特魅力，就更能吸引影视行业的关注。《驻
站》的影视改编保留了小说中城市、车站、农村三
位一体的衔接，同时也突出了小说里的重点狼窝
铺驻站点的故事。人物方面，在保留原来配置的
基础上，延展和改编了几个人物，比如周颖，原著
里和常胜一样是个警察，电视剧中将她改编为更

侧重家庭的职业女性，虽然和常胜离了婚，但最
终被常胜的执着与坚持感动，回到了他身边。再
如原著中的“土里鳖”这个人物，他是货盗犯罪团
伙的主犯，剧中对他进行了更详细的展现。还有
就是和常胜对峙的周桦鹏，小说里的身份是某银
行贷款科长，为了能呼应周颖的身份，剧中也做
了相应调整。

宋辰辰：从推动文学作品破圈跨界的角度
看，您认为《驻站》在题材选择、叙事风格等方面
有哪些优势？

晓 重：首先选题上，写了一个小众群体“驻
站民警”，这是以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没有过
的艺术形象。其次，驻站民警不同于人们熟知的

“片儿警”“刑警”“缉毒警”那样，有动人心魄的故
事和曲折离奇的情节，驻站民警有的只是生活中
的鸡零狗碎和缠头裹脑的是是非非，可就是这
些，才能体现出人物的智慧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机
智，从而也就增加了可读性、可看性。我是天津
人，在叙述语言和人物对白中有意识地融入了天
津味儿的幽默，在人物塑造上也以几个天津民警
为原型，将他们的开朗豁达以幽默诙谐的腔调展
现在字里行间，使读者感受到浓浓的情谊、厚厚
的感慨、淡淡的酸甜、浅浅的微笑。

宋辰辰：从《驻站》的创作来看，如何将现实
题材与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元素相结合，创作出
既具有社会意义又富有吸引力的作品？

晓 重：说起来还是要走进生活，走进现
实。这些年的创作经验给我的感悟是，闭门造车
肯定写不出来好的作品，走进生活汲取养分，才
是创作出好作品的基础。就拿《驻站》来说，我在
采访驻站民警的同时，还有意识地与车站周边村
民和车站职工沟通交流，听他们讲驻站民警的故
事。像电视剧中常胜对付货盗嫌疑人的“坏招”，
就是我从村民那里听来的。因为货车排列太长，
民警不能两头兼顾，驻站民警于是想了个“坏
招”，用窜天猴去呲远处的货盗分子。这个细节
在剧中被演绎成常胜抱着“加特林”去打货盗分
子，既有幽默的成分，又体现出民警的机智和不
同凡响。这样的故事元素，我想也是读者和观众
津津乐道的吧。

（宋辰辰系《驻站》责编）

就我的视野所及，对杨仲凯的定位，很容易
想起一个流行句式：律师中最好的作家，作家中
最好的律师。套用句式的确好玩，也省事，但又
嫌笼统含混。杨仲凯的存在具有某种个案性质，
模式化类比显得牵强。他的身份，一句话确实不
好说清，既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又是天
津市西青区文联、作协主席，这些都是事实。

通常认为，作家和律师的职业领域本互不搭
界，属于两种活法，前者偏感性、靠想象，后者讲
逻辑、重证据。但在杨仲凯的心灵天平上，两者
的分量没有轻重，各具魅力，都是最爱。他曾求
学鲁院，在《来来往往》中这样写到：“我在晨光中
外出，也在夜色里返回。我在晨与夜之间来往，
我在京津之间来往，我在梦想和现实中来往，我
在文学和法学中间来往。”尽管“日理万机”，却坚
持多管齐下、左右开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做到
了“鱼与熊掌兼得”，且从容有序、驾驭自如。

杨仲凯新出版的《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展
示了一位思考者、写作人和实干家的内心真相，
简言之：自律，激情，通透，达观。我对法律是外
行，只谈文学观感。印象最深的是，杨仲凯的随
笔四处开花，文章见于各类报纸副刊，而从不会
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全书收入近两百篇精短随笔，曾以“路上五
百字”为专栏，发表在一些报纸副刊。这些文字
并非源于他在书斋的冥思苦想，而多诞生于每日
的睡前醒后、午休空当、生活间歇，以及风尘仆仆
的交通周转和堵车途中，用手机录下，零敲碎打，

集腋成裘。环境喧嚣，人际纷杂，节奏快速，都不
会对他的写作形成干扰。此刻的杨仲凯，其思绪
和灵感不是整装待发，而是整个处于被激活的动
态。当你读那些文字，感觉不出有任何心浮气躁
和滥竽充数，而是落笔从容、游刃有余、有板有
眼，实在难得。他不会允许自己因怠惰而轻忽时
间，他把时间切割成高效率的板块，那种对时间
的利用近于“榨取”，他把生命的弓拉得满满，姿
态却有如闲庭信步。若无对于文学写作的热爱，
很难解释。

《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是集子里的一篇随
笔，用来做书名，隐喻了杨仲凯马不停蹄的打拼
现状。“茶刚刚沏好，人就出发了，这说的是
我。……茶刚刚沏好，人就睡着了，这说的也是
我。”能正常地喝杯茶，这个要求高吗？此提问无
需回答，或者说，本身蕴含着五味杂陈的答案。
在《就那么一点点》中，作者谈到，“坚持的力量是
可怕的，每天只写五百字，一年下来也能出一本
散文集；一天学习十分钟英语，一年下来就可以
有至少能凑合用的口语能力了”。这类朴素而实
在的现身说法，与励志、追梦之类的词句无关，却
使人触动、遐想、唏嘘。试想，一个人每天坚持一
小时读书，最初瞧不出什么，十年下来再看，自会
与他人拉开距离，形成独有的风景气候。

书中随笔，很像与众人聊闲天。开门见山，
直接入题，绝不拐弯抹角，故作高深。话题丛生，
触点密布，多思善感，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细如
游丝的心曲涟漪。醒脑，增智，解惑，小题大做，

大题小做，有的只描述场景或细节，不做结论，却
令人深思。我曾有过毕业离校、当兵退伍等多次
经历，往往在“散伙”前，人人都在忙着各奔东西，
自顾不暇，丢下一片狼藉，“这时候，偏偏有人处
变不惊，你要用胶带封装物品的纸箱子，他去帮
你找，你没有纸箱子，他也能帮你找……他给你
拍照，在你的留言本子上写临别赠言”，其实他也
有许多善后事需要处理，“但他沉着，认真，有条
不紊，是最后走的人，没有人来送行”（《最后走的
人》），读到这里，难免怦然心动，感慨系之。

文学作品的发生，并不排斥闲情逸致，对于
杨仲凯，却几乎是奢求，他只能忙里偷闲，以碎片
化的文字形式呈现于读者。随意翻书，金句俯
拾即是。《来不及》《装不认识了》《拥抱感》《原味
最好吃》《越椭越圆》《行百里路半一十》《所有的
眼泪都是哭自己》《媛媛的猜疑》《会议的规律》
等篇什，话题寻常，切口很小，却见微知著，滴水
映日。

书中的另一些随笔，常用逆向思维徐徐道
出真知灼见，比如，“这世界没有常胜将军，不管
哪个人终究会走下坡路……简单一点说，上坡，
就是为了下坡，再换一种说法，上了坡，也总是
要下坡来的”（《下坡路是一种智慧》），但也无需
焦虑，因为“下坡路也不一定是人生的终点”。
读之令人会心。还有些文字，令人品出有梁实
秋的“雅舍”味道，“亲戚聚会时，猛然发现那么
多愣愣的小伙子出现在面前，在记忆里，他们都
还是孩子，变魔术一般就叼起了香烟挎起了女

朋友”（《早些学会告别》）。两相对照，梁实秋笔
墨中散发出的更多是文人雅趣，杨仲凯的随笔
则守正持中，含有“点醒”的善意。《马老的箱子》
一文则是别样气象，写一位叫老马的律师，出门
总要穿西服戴礼帽，手提一个比公文包要大一
些的黑色箱子，样子有做派不说，那个箱子更显
夸张和神秘，结果一次箱子不小心失手掉在地
上，散落出来的却是一卷旧报纸和一副花镜。
不失分寸的调侃，意味深长的细节，颇有小说的
叙述口吻，快意而传神。

杨仲凯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且
自信满满。最初我略感意外。我不怀疑他的写
作把控能力，而是基于两个考虑：其一，写长篇可
视为一项不小的写作工程，需要时间、精力和体
力的强力支撑，这对杨仲凯而言，是很现实的考
验；其二，写长篇需要作者整个身心的投入与沉
浸，以保证其结构的完整、走向的统一，以及故事
叙述和人物关系不会出现断裂。对于习惯了见
缝插针碎片式写作的杨仲凯，如何沉浸于长篇小
说状态，的确难度不小。然而，我读罢《在茶热的
时候喝下去》，又有了某种隐隐期待。生活中，许
多我们熟视无睹的人和事，种种习焉不察的细
节，他总能找到契合点，翻出新意。用高尔基的
表述，“文学是人学”，这里面包含了叙事学、历史
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诸多元素。有些人
生的险峻关口，会被我等视为畏途，而在不惧挑
战的杨仲凯面前，可能不是问题。

我之所以称杨仲凯为个案，还基于这样一个

事实：作为作家，他不把讲故事当小说秘笈，作为
资深律师，他拥有无尽的故事资源，选题取材却
从来不是那些近水楼台的诱人官司，千奇百怪的
离奇命案。他关注的永远是社会生活潜流中的
种种人情世故。他深知，与“人”打交道，最直接
最亲近的文体莫过于散文。小说与诗歌，可以运
用不同方式自我藏匿、自我遮蔽、自我虚构、自我
塑形，散文作家则更像是生存的“在场者”，以诚
为本，以真为镜，传递出的个人生命底色必须具
有可信度，这也是《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给读者
的阅读启示。

（作者系天津市作协原副主席）

《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杨仲凯著，
作家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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